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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监所（便函）〔2009〕256号 

 

关于举办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 

检查方法培训班的通知 

 

各省（直辖市、自治区）兽药监察所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兽药 

监察所： 

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加氯霉素、硝基呋喃类和喹噁啉类药物等7个检查方法即将由农业部发布，为使承

担检测任务的省级兽药监察所人员尽快掌握以上方法，我所定于2009年10月22日举办“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

加化学药物检查方法培训班”，对三大类药物四种检测方法进行培训，每个单位可派1-2名专业技术人员参

加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对象 

从事相关检测的专业技术人员（每单位１-2人参加） 

二、培训内容 

（一）《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加呋喃唑酮、呋喃西林、呋喃妥因检查方法》（含显微检查法和高效液

相色谱法）； 

（二）《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加喹乙醇、乙酰甲喹检查方法》（含显微检查法、薄层色谱法和高效液

相色谱法）； 

（三）《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加氯霉素检查方法》（含显微检查法和高效液相色谱-串联质谱法）。 

三、培训时间 



>>>

2009年10月22日 

四、培训地点 

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

五、报到时间及地点 

2009年10月21日，北京中监招待所（中关村南大街8号，前台电话：010-62103700）。 

六、培训费用 

不收取培训费用，交通费、住宿费自理（住宿可统一安排）。 

七、联系方式 

联系人：张广川、王峰  联系电话：010-62103538 

传真：010-62103539   

 

附件：“中兽药散剂中非法添加化学药物检查方法培训班” 

报名回执 

 

 

 

二○○九年十月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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